
校地的爭取、收回、改建、徵收與護土 

孫劍青 

  

一、前言 

本校自民國三十六年創立迄今，已走過半個世紀的時光，在這一段漫長的歲月

裡，本校的教授團及資深的行政首長，常常將前三任校長對學校的治績歷程，

分為三個時期。第一任校長是譚素蓉女士，稱為「草創時期」，學校名稱為「台

灣省立台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三十八年，第二任校長夏德貞女士接辦，名為

「奠基時期」，學校的全銜改為「台灣省立台北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四十

二年增設「台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夏氏身兼兩校之長）。四十七年，第三任

校長徐藹諸女士就任後，叫做「開拓時期」，（徐氏沿襲舊制，亦兼兩校之長）。

這三位創校的前校長，以及當時經辦總務的諸先進，對峙校都抱定堅苦卓絕、

勵精圖治、精心闢畫、精益求精的宏願。然而也有過艱辛的歷程。尤其在徐校

長任內，對校地的爭取、收回、改建、徵收及護土的經過，可說是苦辣酸甜、

各位雜陳。 

  

筆者曾在校任教三十餘年，有一段時期經辦總務，擔任文書組長、掌管文書業

務。今年適逢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承蒙學生輔導中心林主任綺雲博士之邀請，

讓我寫一篇往事，為本校成長作見證。筆者因暑假赴美探親，於九月初方行返

國，看到「邀稿函」、感到惶恐萬分，三十年的過去，不悉從何說起，然因情面

難卻、經過一番思考，值得一提的就是「校地」的問題。曾經遭到過無數的困

難，遇到過無數的障礙，碰到過無數的抗爭，也打過無數的官司，實在是路途

崎嶇，艱難萬苦。總算在第三任校長徐藹諸女士、總務主任郭紹曾先生，以及

筆者參與綢繆、親臨作業、上下合作、堅定意志，想盡方法，尋找有力「證

據」、建議「護土」方策，終於一一克服困難，擴充了城區部校地，保住了石牌

（明德路）校區。不然想發展護理教育，造就高級護理人才，談何容易，那豈

不是難上加難。現在僅憑筆者記憶所及、概述經過於下。 

  

二、內江街校地使用與擴張  

（一）第一期工程學生宿舍大樓之興建 

筆者於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到校服務、學校名稱為「台灣省立台北高級護理助產

職業職業學校」，校址位於台北市內江街八十九號。係本校草創時期，接收日據

時代的台北第三高女之舊址，全部校舍均為日式木造房屋、破舊不堪、校園範

圍狹小、僅有護理助產和訓科一科，每年招收二班學生，每班約四十名左右。 

  

到民國五十年代，由第三任校長徐藹諸女士向美國在台援華總署爭取到一筆衛

生教育經費，作為改建校舍之用。這筆經費，來之不易。係徐氏在美國世界衛

生組織的顧問，劉瑞恒博士的函介（劉博士曾在大陸時代擔任中央政府衛生部



部長，為徐校長的老長官），親往拜訪美國在台援華總署衛生部門的負責人（名

字不記得），說明本校建校經費困難。該負責人由於劉瑞恆博士薦介的關係，當

及答應，將援華全部衛生教育經費，為本校改建校舍之用，並在當年度就撥到

第一筆款，本校開始籌備改建工作。 

  

第一期工程興建學生宿舍大樓，當申請建築執照之時，發現校地不是屬於本校

所有，無權使用，乃是屬於台北市政府。經查為什麼屬於台北市政府的土地

呢？就是在政府播遷來台以後，在民國四十年全國實施「地籍整理」，舉辦一次

「土地總登記」，名之為「土地總歸戶」。本校接到公文，當時承辦總務之人員

岳華先生、不悉如何辦理，將公函「存查」了事。依照土地法規定：凡是無主

土地、無人主張權力，一律登記為縣市政府所有。所以被登記為市產。於是本

校申請不到「建築執照」。嗣後由台灣省政府下達命令給台北市政府（那時台北

市政府尚屬省轄市），先發「建築執照」。否則，美援經費當年就要收回撥給他

用，然後在令台北市政府將土地撥給本校（只有學生宿舍大樓之基地），由本校

補辦登記手續，方取得土地所有權，這就是學生宿舍大樓之興建。 

  

這個時候，本校發現整個校地有一半的土地，係屬「財團法人台北仁濟院」的

土地，在本校左側，尚有一塊土地（內江街八十五號及八十三之一），為市民林

萬賜等五戶佔用，也可能是日治時代台北第三高女之土地，但苦無法收回。於

是開始訪問內江街的長者，調查時情，蒐集資料，毫無收穫。接著由當時事務

主任郭紹曾先生，將這個艱鉅的任務交給筆者，研究解決之道，設法突破。筆

者由於一種責任心與使命感在身，只能勇往直前，運用社會關係，尋找方法。

曾去訪問地政介的同學，前往台北市政府地政科拜訪于專員長江先生與陳雅瑤

先生，請示機宜。于先生與筆者，係屬同學關係，私交甚篤，尤其提供本校一

些可行方針，並親自帶領筆者到外雙溪台北市政府的檔案庫去查「光復前的土

地臺帳」，要到光復前台北第三高女的「地籍謄本」，又由本校致函龍山區公所

戶政課，索取內江街八十五號及八十三之一，光復前日本人住戶的「戶籍謄

本」。從這兩種「證物」中，可以明白而立刻的看出是光復前台北第三高女的校

地，並發現在八十五號的住戶是第三高女的「教頭」（即教務主任），住在其

內。這時對校地的收回，總算有了一線曙光。所以于先生對本校的協助很大。

現在于先生退休後移民在美國舊金山，筆者每次赴美都專程前往拜訪他。有一

次于先生說：「你們貴校的校地，如果是今天，那恐怕是辦不到的事」。筆者除

了向他再一次致謝外，並開玩笑的說，你也是我們「北護」的有功大員之一，

我現在請你做我們北護之友。 

  

當我們拿到光復前台北第三高女的「戶籍謄本」及日本人的「戶籍謄本」為有

力的證據後，致函台北市政府地政科會同財產科簽具意見，又出障礙。原因是

以將原地號分割給原住戶。根據土地法規定：「原住戶佔有滿十五年，即可主張



權力。」本校去函時，只剩十五天即滿十五年，財產科承辦股股長不同意撥給

本校。在公函上簽：「該地號業經分割歉難撥給該校」。又由本校函請市府都市

計畫委員會將該地劃為教育用地，這樣的公函往來數十次，本校緊追不捨，仍

然不願撥給本校。 

  

最後，商請事務主任郭紹曾先生，庶務組長方汶先生與筆者一同再赴市府財產

科交涉，抱定不要到土地，絕不放手。然而這時該科原來的一位秘書調差，新

任的秘書，係警備總部調來的，第一天到差，這位秘書與筆者有一面之交。我

們一進財產科辦公室的門，他就問我，你來有何貴幹？我說明來要土地後，這

位秘書就詢問承辦人經辦情形，然後交代：「該校為教育機構，公有土地給人

家」，方將該地撥給本校。 

  

（二）第二期工程行政大樓之興建 

民國五十一年第二期工程行政大樓之興建，校地又發生問題。從康定路西門國

校牆角至內江街八十九號的斜角土地，係「財團法人台北仁濟院」所有，申請

建築執照時，必須得到該院之同意蓋章，否則，不得興建。原來舊的「婦幼衛

生中心」兩層院社，是在民國四十二年建築的，係借「財團法人台北仁濟院」

之土地，可以說是無租使用。那時「仁濟院」之所以同意使用，就是因本校蓋

的是醫院，以救世人，因為「仁濟院」是慈善團體。等到本校興建行政大樓

時，由於社會結構變遷、土地增值、地價高漲，而且又屬不定期使用。於是開

始要求租金，嗣後在五十四年興建附屬醫院五層大樓，及六十七年改建九層大

樓院舍，先後都在要求調高租金，年金從早期的二百四十萬元、三十餘年調到

八百萬元。本校只好編列年度預算支應，方解決土地使用權的問題。一直到八

十二年，由本校編列預算十萬元，依照公告地價之原則，與「仁濟院」協定議

價定案，既用了九億三千六百九十餘萬元徵收，土地所有權方歸本校。 

  

（三）第三期工程育樂館禮堂之興建  

至於民國五十二年第三期工程，興建育樂館禮堂，再度發生枝節問題。育樂館

的建築藍圖，整個面積一部份要用內江街八十五號之土地。這塊土地，本校費

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無數的心血要回來，但原住戶林萬賜等，不肯搬遷，使

得施工中的禮堂地下部分基樁打不下去，工程不能繼續進行。後來經本校訴之

於台北地方法院，請其搬遷。第一審法院裁定本校勝訴，裁定主文令市民搬遷

還土，原住戶根本不理。當施工時，又引起抗爭，以「石彈」加以攻擊，大力

阻擋、再生枝節。當時站在工地上，除了工人外，還有事物主任郭紹曾、庶務

組長方汶及其他同仁與筆者，當「石彈」齊飛之時，只剩我一個人站立穩穩不

動，與之周旋、協調、安慰。其他的人都回辦公室，然後請警察機關來協調，

方算息了一場抗爭。被告不符又上訴高等法院，高院主審推士攜同書記官來到

本校勘查現場，以瞭解實情，並傳喚上訴人到庭，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開庭，



審判長爭求和解，對造要求搬遷費十八萬元，本校只出十一萬元，後來審判長

裁定十四萬元，否則就要強制執行，於是對造接受，和解成立。本校當庭就支

付十四萬元，限原住戶三天內搬遷。當搬完後，徐校長立即下令連夜拆除房

屋，以絕後患。不然那有教職員宿舍大樓及護士宿舍四樓的建立呢！ 

  

當我五十三年底，赴日留學，向徐校長辭行時，徐校長說：你走了沒有人替我

打官司啦！原因是我奔走有關機關交涉土地，以及那些訴訟書狀、答辯狀（包

括石牌之土地），出庭，辯護等，都是我寫，我代理本校。徐校長除了鼓勵我好

好向學，希望我早日歸國。並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我說，我沒有房子，然後

由學校給我租一棟房子在景美，我也非常感謝徐校長對我的愛護。五十六年歸

國，回本校任教，被調在秘書室兼辦秘書秘書與研考業務，復又接辦石牌校區

的土地糾紛任務。 

  

三、石牌校區土地之來源 

（一）專科部創辦的經過 

本校專科部創始於民國四十二年，第二任校長夏德貞女士為了提高護理人員之

素質，以維護國民之健康起見，成立「台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籌備時期，在

內江街，由於內江街校地狹小，不足容納，奉令搬至漳州街一棟公有日式木造

倉庫、經過規劃、改裝後，四十三年開始招生。第一期學生人數只有四十名左

右。土地係私人所有，無法開拓。到民國四十七年徐校長藹諸女士接任，因在

學校附近有一打石子的工廠，每日機器運轉不停，聲音嘈雜，灰塵飄散整個校

園、影響學生上課至巨。民國五十年，美國援華總署世界衛生組織的衛生教育

經費，亦同意繼續給本校建設專科部（專科學校）。但該組織有一先決條件，必

須要有土地，徐校長答應尋找土地，有了土地，才給經費。 

  

（二）尋找土地用心良苦 

徐校長藹諸女士，治校井井有條，有理想、有抱負、有遠見、有魄力、有作

為，一心想辦好護理教育。當時榮民總醫院，剛剛落成不久，在其正對面有一

片土地約十一甲餘（後被開路用去約有四甲），在這塊土地上，除了有違章建築

戶三十餘家外，僅有一家原地主潘恭先生有一棟老宅，而且是一片荒田。本校

選擇這塊土地之目的，主要的是為了配合學生在「榮總」實習，吸收新的科

技，共同發展「醫護」業務。當時這塊土地，行政管轄權，屬於陽明山管理

局，本校函請該局提供全部預定徵收土地之面積（所有權人）資料，俾便計畫

爭稱，而後呈請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核示。 

  

（三）徵收計畫及所遭遇的波折  

徵收計畫呈報台灣省教育廳，經該聽函轉省地政局，由地政局駁回，理由是

「尚好良田，不宜徵收」。嗣經徐校長批交總務主任葉元彬教授與事務主任郭正



義先生研商辦法解決困難。經事物主任郭正義先生，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自

行前往省地政局交涉，名該地係屬「荒田」，並非尚好良田。由本校商請該局會

同承辦人員親自到現場實地勘查，並訪問當地居民，乃屬不毛之地，為六等

田。這時在由本校申覆，並函請陽明山管理局，將該地都市計畫變更為教育用

地。然後台灣省政府，依照土地法二百零八條第七款之規定：「教育與學術之需

要」，核准徵收。 

  

（四）漳州街校地承租權之轉讓 

前已言之，漳州街之校地，係屬私人所有。據事務主任郭正義先生（專科）回

憶，當原地主得知本校將校地租賃權轉讓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作為台北市立古亭

女中之用，提出抗議。嗣經多次協調，仍不同意。當協調之時，總務主任葉元

彬教授，在言語間刺激對方，發生口角，協議不成。葉主任又不好再行出面。

徐校長改派事務主任郭正義先生再度前往協商。這時得知出租人有一位堂姪，

在台大醫院作醫生，同屬醫護界之朋友，於是專程趨前拜訪，請其協助勸其家

屬，並請台北市議會一位周議員（名字忘記）從中斡旋，利用各方人際關係，

總算出租人能申明大意，以教育為重，同意將租賃權轉讓給市政府，方算落

幕。 

  

（五）徵收土地經費無著 

徵收石牌校區之土地，曾與該地區土地所有人，經過無數次的議價，定案後，

又無徵收經費支應。徐校長設法與台北市政府諮商，將漳州街校園之地上物，

房屋、教室及禮堂讓給台北市政府，由市政府作價二百七十餘萬元，加上本校

配合經費，共有三百二十餘萬元，做為支付石牌徵收土地之用。然後函請陽明

山管理局公告徵收。但其中有少數地主潘恭等，仍不接受議價。除了抗爭外，

並訴之於台北地方法院，反對徵收。陽明山管理局，除將同意部分之土地所有

人的徵收金發放外，將不同意部分之土地所有權人的徵收金，依法提存於法

院，聽後法院裁定判決。 

  

（六）兩校合併美援斷絕 

民國五十二年，奉省教育廳另，將「台灣省立台北高級護理助產職業學校」與

「台灣省護理專科學校」合併。改為「台灣省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原職業學

校升格為五年制專科。一律遷至台北市內江街八十九號合署辦公。但石牌之校

地，由於美國對華政策之變更，經援停止，建校經費斷絕，無錢建築，僅能空

在那裡。這時，上至校長，下至經辦總務之人員，苦無對策。原因是本校當初

呈報省政府的建校計畫時，是以美援經費建設石牌校區，沒有料到美援忽然停

止援華，所以亦沒有敘明萬一美援政策變更，由教育廳撥款興建，省財政廳就

以此為由，拒給經費。 

  



（七）保地護土之策化 

兩校合併後，郭紹曾先生任總務主任，葉元彬教授調在秘書室兼任秘書，筆者

亦被調至秘書室辦理研考業務。葉秘書知道筆者，係學法律，問我如何方能保

住石牌徵收之校地。依照土地法二百十九條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後，不以核

准計畫使用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其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

收價額收回其土地」。況且原地主潘恭，就以此條為理由，訴請台北地方法院，

收回其土地。筆者研究這個條文後，建議學校，不論大小房子先建一棟，就算

「使用」。徐校長接受著個建議，從行政經費項下籌措了七十萬元，趕建一棟學

生實習宿舍，以後學校又連續的被告，在法院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從地方法院到

高等法院，又到最高法院，嗣又以訴院，在訴院的程序，打到行政法院。大部

分的原因，就以這棟房子的建築，成為「使用」的事實，亦成為「勝訴」的理

由，總算保住了石牌的校地。 

  

（八）請省議會協助爭取經費 

當石牌校區建校經費無著，徐校長趁赴省議會審核年度預算之機會，拜託省議

員，說明本校友校地，由於美援停止，無錢建築，土地仍然在打官司中，保留

又有困難的情形下。於是省議員質詢教育廳，砲轟省政府。說該校有土地為何

不設法給經費？美援政策變更，經援停止，又不是該校的過失，這時省財政廳

方允衡量省府的財力，盡量設法處理。然後方由省政府分年先後撥下二百萬元

及四百萬元，先建校門（在榮總正門對面）及圍牆。 

  

本校並從歷年年度預算結餘項下，每年節省不必要的開支，申請保留，積累了

一筆經費，建石牌校區的教學大樓。且同時發包改建康定路附屬教學醫院的九

層大樓。這個大樓的建築經費是醫院歷年的營利所得。 

  

民國六十七年第四任校長朱寶鈿女士接掌校政後，依然繼續努力向省方爭取建

校經費，省府以經費短絀，欠難續撥，僅能維持原狀，七十年第五任校長沈蓉

女士接任，這時國家教育政策調整，省立專科學校，一律改為國立。本校奉令

改為「國立台北護理專科學校」。方由教育部撥款七億餘元。增建石牌整個校

區。以原建築藍圖，不敷應用，改設新的建築藍圖。在原建築藍圖上，教學大

樓基地位置之選定，主要原因，是那塊土地就是原地主一直要收回之土地，有

保地護土之用意存在，以後還有人批評，教學大樓之基地位置選擇不當，影響

著個校區新計畫，批評的人是根本不悉事情之原委，不瞭解那些先進者的用心

良苦之所在也。 

  

四、結語 

今年適逢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我們對過去學校的領導者，草創者、奠基者、開

拓者與護土者的校長們，以及經辦總務的先進者，拓展校地，爭取經費，改建



校舍，闊建校區的經過與成果，可說都是苦心孤詣、皓首窮年、兢兢業業、辛

辛苦苦的經營，將一生之精力貢獻給學校，為護理教育盡了最大的心力。這些

先進者，曾經碰到過最棘手的土地問題、建校經費無著問題、地目變更問題、

保地護土的策劃問題等等，在在都經過一番精心闢劃，而逐漸一步一步的克服

困難，終於擴建了城區部的校地，保住了校本部的校區，對所付出的精力，並

沒有枉費心機。這些長者，當年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可以說為「北護」走過

艱辛歷程，終於奠定了建校基礎。不然，那有今天的獨立台北護理學院的宏偉

規模。 

  

筆者今天回憶這三十餘年的往事，一段一段的點點滴滴，千辛萬苦的經過，依

然歷歷在目、清清楚楚的像擺在眼前。本校從一個護理科的高級職業學校，到

今天發展到成為三個學系的獨立護理學院。提高了護理教育層次，培養了高級

護理科技人才。更能看到一屆一屆的莘莘學子、每日孜孜不倦的精心向學，埋

頭苦讀的精神表現。將所學貢獻給國家與社會，以完成服務社會大眾的使命。

而今而後，更希望學校能蒸蒸日上、日新又新、年年成長。對我們這些退休人

員，也算是一種無限的安慰與期待也。 


